
臺北市政府 88.09.15. 府訴字第八八０六五八六一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願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大同區戶政事務所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右訴願人因申請撤銷○○（○○○）死亡登記並請領○○死亡相關證明文件事件，不服

原處分機關臺北市大同區戶政事務所八十八年一月十五日北市大戶(一)字第八八六００四九

六００號函及原處分機關本府民政局八十八年三月一日北市民四字第八八二０五七０五００

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一、緣本案係案外人○○○及○○○授權○○○持經我國駐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驗證授權書

　　於八十六年十月十五日向原處分機關臺北市大同區戶政事務所（以下簡稱大同戶政事務

　　所）申請更正○○○、○○○之出生年月日，及八十六年十月二十日向該所申請其母○

　　○○、弟○○○等二人死亡登記，及補註其父○○○為「歿」記事登記。嗣訴願人以土

　　地關係人身分，具八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異議聲請書以(一)○○出生地為臺灣臺北，出

　　生日期戶籍上為明治四十二年（民前三年）○○月○○日與死亡證明書中之出生地為中

　　國廈門，出生日期為一九０九年（民前三年）○○月○○日不符。(二)八十六年一月二

　　十八日函查入出境管理局復無○○出境資料。(三)質疑○○死亡證明書所載內容與事實

　　不符等由，向大同戶政事務所提出異議。該所以八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北市大戶(一)字

　　第八七六一三一一七００號函請○君另行補提與○○戶籍資料相吻合之正確死亡證明書

　　及授權委辦書。嗣訴願人於八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具申請書請該所撤銷○○死亡登記，該

　　所以八十七年十一月九日北市大戶　字第八七六一三九一五００號函復訴願人正依規定

　　查處中。

二、大同戶政事務所於八十八年一月十三日同日接獲○君補送○○之正確死亡證明書、訴願

　　人函詢前案處理情形及案外人○○○（即○○親屬）持憑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八十六年十

　　二月二十四日八十六年亡字第四四號民事判決書，代其亡母○○○申請○○、○○○、

　　○○○、○○○等四名之死亡宣告登記等三案。因該三方所提申請標的事實互為抵觸，

　　大同戶政事務所認為事涉人民權益，且情況特殊無例可援，乃以八十八年一月十五日北

　　市大戶(一)字第八八六００四九六００號函請原處分機關本府民政局（以下簡稱民政局

　　）核示。



三、嗣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以八十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八七）境信字第０三一九四號

　　函復大同戶政事務所並無○○○（又名○○○或○○，民前三年○○月○○日生）出境

　　資料。該所為求證○○○之死亡證明文件真偽及○○○、○○○等二人是否仍健在，乃

　　以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北市大戶(一)字第八八六０一０七九一０號函請外交部領事事

　　務局轉請我駐外館處查明。

四、民政局以八十八年二月十二日北市民四字第八八二０一八０四０號函指示大同戶政事務

　　所檢齊相關文件，將本案死亡宣告疑義等事項移送法院辦理。該所以八十八年二月二十

　　三日北市大戶(一)字第八八六０二一五七００號函移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辦理。

五、嗣民政局對訴願人於八十八年一月二十六日申請發給○○死亡相關證明文件乙案，報經

　　內政部八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臺內戶字第八八０二七八三號函復後，以八十八年三月一

　　日北市民四字第八八二０五七０五００號函復訴願人並副知大同戶政事務所，關於訴願

　　人申請○○（或○○○）之死亡相關證明文件，無庸發給。

六、而後外交部領事事務局以八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領（三）字第八八五二００六八０七號

　　書函復知大同戶政事務所以：「......說明......二、案經轉准我駐印尼代表處本（八

　　十八）三月十七日電復略稱，（一）○○、○○○、○○○三人之死亡證明及○○○、

　　○○○女士申請之上述三份授權書確經該處驗證在案。三、查我駐外館處辦理文件驗證

　　，僅證明公文書上之政府官員、公證人或公設翻譯人等之資格、簽字及所蓋鈐印係屬真

　　實，即僅證明文件之形式效力，至文件內容真偽及其實質效力，則不在證明之列。至該

　　文件內容真偽及其實質效力，則應由要證機關依其職權審核認定，此亦為國際慣例。..

　　....」及同日以八八七０００一三四九號書函復知該所以：「......說明......二、案

　　經轉准我駐印尼代表處本（八十八）三月十七日電復略稱，（一）○○之死亡證明確經

　　該處驗證；○○○、○○○女士之授權書確由該處核發。（二）○○○，○○○二人確

　　係親自向該處申請辦理授權書，該處登記簿上留有渠等當時之簽名式樣。」

七、訴願人對大同戶政事務所八十八年一月十五日北市大戶　字第八八六００四九六００號

　　函及民政局八十八年三月一日北市民四字第八八二０五七０五００號函否准發給○○死

　　亡相關證明文件之處分不服，分別於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八十八年三月五日向本府

　　提起訴願，四月十四日補充訴願理由，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壹、關於大同戶政事務所八十八年一月十五日北市大戶(一)字第八八六００四九六００號函

　　部分：

一、按訴願法第一條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

　　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再訴願。......」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本法

　　所稱行政處分，謂中央或地方機關基於職權，就特定之具體事件所為發生公法上效果之



　　單方行政行為。」

　　行政法院四十一年度判字第十五號判例：「......對於官署與其他機關團體間內部所為

　　職務上之表示，人民自不得遽以官署為被告而訴請予以撤銷。」五十六年度判字第二一

　　八號判例：「人民提起訴願，須以官署之處分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為前提。所謂損害其

　　權利或利益，係指原處分所生具體的效果，致損害其確實的權利或利益而言。」

　　行政院暨所屬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十三條第四款規定：「訴願事件

　　有左列各款程序不合情形之一者，訴願會會議應為駁回之決議......四、對非行政處分

　　......提起訴願者。」

二、緣本案訴願人係以土地承租人之身分，認為出租人（○○○）死亡登記之結果將造成其

　　權益之受損，故提出撤銷死亡登記之申請，經大同戶政事務所以八十八年一月十五日北

　　市大戶(一)字第八八六００四九六００號函請本府民政局核示，並副知訴願人略以：「

　　主旨：有關○○○、○○○、○○○、○○○等四人身分登記，如何辦理，報請核示。

　　說明......二、茲為本所於八十八年一月十三日同時接獲三份不同主張關於○○○等四

　　人身分登記申請，為其申請標的互為抵觸，因案涉人民權益，報請核示辦理。三、按其

　　一：係因本案關係人○○○、○○○等二名於......。另其二：設籍臺北縣○○鄉○○

　　路○○巷○○號利害關係人○○○君來文稱：所登記○○君（應係○○○）死亡登記繳

　　附證明文件內容係偽造不實......，要求本所撤銷該死亡登記。又其三......。因本案

　　關係人○○○之死亡登記證明文件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憑辦，○民卻稱該證明係偽造，

　　提出撤銷登記申請，不無可議。......本案情況特殊，又無例可援，報請核示辦理。」

三、經查本件訴願人所不服之上開函，其內容係大同戶政事務所將訴願人申請撤銷之情況等

　　函請民政局核示後辦理，核其內容係機關間內部所為職務表示，尚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

　　准駁，自非行政處分，訴願人對該函有所爭執，遽對之提起訴願，揆諸首揭判例意旨及

　　審議規則規定，自非法之所許。

貳、關於民政局八十八年三月一日北市民四字第八八二０五七０五００號函部分：

一、按戶籍法第九條規定：「本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戶政事務所申請閱覽戶籍登記資料或交

　　付謄本；申請人不能親自申請時，得以書面委託他人為之。」第十三條規定：「中華民

　　國人民初次申請戶籍登記時，其出生地依左列之規定：一、申請戶籍登記，以其出生地

　　所屬之省（市）及縣（市）為出生地。......」第二十七條規定：「登記後發生訴訟者

　　，應俟判決確定或訴訟上和解或調解成立後，再申請為變更、更正、撤銷或註銷之登記

　　。」第四十五條規定：「變更、更正、撤銷或註銷登記，以本人、原申請人或利害關係

　　人為申請人。」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訴願理由略以：

(一)訴願人承租管理耕作使用○○土地迄今，因管理使用○○土地逾二十年以上，瞭解○○



　　家世，得知○○為臺灣臺北人○○○之長女，○○確實出生地在日據時代臺灣臺北，出

　　生日期為明治四十二年○○月○○日，○○○所持○○國外死亡證明書內容○○出生地

　　為中國廈門，出生日期為一九０九年○○月○○日與事實不符，已偽造不實內容，不足

　　採信。訴願人於八十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寄函內政部查詢○○是否出境，內政部入出境管

　　理局回函查無○○入出境資料，訴願人對○○○所持○○國外死亡證明書及授權書強烈

　　質疑。訴願人於八十七年八月六日寄函外交部異議，其函文第四點對於文件內容真偽包

　　括○○之出生日期、出生地並不在其驗證範圍，如有異議可提相關證明文件向戶政機關

　　陳情。所以訴願人於八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向大同戶政事務所提出撤銷○○死亡登記，又

　　於八十八年一月十三日函請大同戶政事務所回覆，經大同戶政事務所於八十八年一月十

　　五日回函，並未撤銷○○死亡登記。

(二)訴願人父親○○○於臺灣光復後，有臺北市民○○戶籍為臺北市大同區○○里，將其所

　　有○○鄉○○段○○小段地號○○、○○、○○、○○等四筆田地與父親簽訂三七五租

　　約外，並將其附近○○鄉○○段○○小段地號○○、○○、○○、○○等四筆土地交父

　　親○○○管理耕作使用並代繳田賦稅。訴願人父親過世後即由訴願人繼承，並繼續耕作

　　管理○○所有○○土地和繼續承租○○田地迄今，○○及其子女於民國六十五年從海外

　　回國拜訪訴願人協談有關其身分申請及土地出售等相關事宜，絕不會授權他人代為辦理

　　，並交代訴願人承租管理耕作土地，防範遭偽造變賣等相關事宜後失去聯繫。至於大同

　　戶政事務所答辯稱訴願人所持租約係民國三十八年至四十一年無法證明目前仍有利害關

　　係一事，為此提出異議，三七五租約為正反二面，因戶政人員疏忽，未能察看反面騎縫

　　印及內容，實有缺失。

三、查依前揭戶籍法規定，申請撤銷他人死亡登記者須以本人、原申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限

　　，民政局根據訴願人八十八年一月二十六日申請書申請耕地出租人○○之死亡相關證明

　　文件，報請內政部八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臺內戶字第八八０二七八三號函復以，訴願人

　　所提供之私有耕地租約顯示訴願人與○○租賃關係存在於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一日至民國

　　四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故無法認定其現在仍有利害關係，而認定其並非利害關係人

　　，申請發給出租人○○之死亡相關證明文件，無庸發給。經查證訴願人使用○○之土地

　　分為二部分，一部分為○○鄉○○段○○小段○○、○○、○○、○○地號等四筆田地

　　，有訴願人所提臺北縣私有耕地租約為證，而該租約雖於租賃期間欄載民國三十八年一

　　月一日至民國四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然其背面於私有耕地租約異動登記加蓋戳記處，

　　亦有臺北縣政府核定之延長租約之規定，且依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七條、第十九條至第

　　二十一條規定，出租人既未提出解約且亦無法律上之原因，則租約繼續存在，故就此四

　　筆土地而言，訴願人主張係承租人尚非無據。另一部分為有關○○鄉○○段○○小段地

　　號○○、○○、○○、○○地號等四筆土地，訴願人自稱受任為管理人，然並無任何證



　　據足供認定訴願人之所述為真實，其應僅得認為係事實上占有使用人，而有事實上之利

　　害關係而已。

四、依前揭戶籍法規定，申請人必須是利害關係人方得為之，而利害關係人係指法律上的利

　　害關係人，如失蹤人之配偶、繼承人、法定代理人、受贈人、債權人、人壽保險金受領

　　人、國庫及其他有身分上或財產上利害關係之人（參酌法務部法七０律字第二九五四號

　　函），而本案就訴願人對○○土地有三七五減租租約部分而言，依三七五減租條例規定

　　，出租人死亡尚非構成解約之條件，而承租人亦不因出租人死亡而影響其權益。故就此

　　部分其並非法律上之利害關係人；而就事實上管理○○土地之部分而言，因其僅係事實

　　上占有土地之人，對之並無任何證據證明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故其亦非法律上利害關

　　係人。則民政局否准發給○○之死亡相關證明文件之處分，核與前揭法律規定並無不合

　　，原處分應予維持。

參、綜上論結，本件訴願部分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部分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十

　　七條第一項前段及第十九條前段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王惠光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黃旭田

　　　　　　　　　　　　　　　　　　　　　　　　　　　　　　　　　　委員　劉興源

中　　華　　民　　國　　八十八　　年　　 九　　 月　　十五　　日

　　　　　　　　　　　　　　　　　　　　　　　　　　　　　　　市長　馬英九　公假

　　　　　　　　　　　　　　　　　　　　　　　　　　　　　　副市長　歐晉德　代行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認原處分違法或不當而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內

政部提起再訴願，並抄副本送本府。

（內政部地址：臺北市徐州路五號）


